检查计划

为进一步规范文化市场秩序，提升文化市场管理水平，切实维护文化市场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文化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结合文化市场实际情况，制定本检查计划。

一、计划制定依据

本检查计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同时结合文化市场涉企行政检查公示专栏以及文化市场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确保检查工作合法合规、有的放矢。

二、检查对象与内容

（一）检查对象

涵盖辖区内所有从事文化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主要包括：

1. 娱乐场所：网吧、KTV、游艺厅等。

1. 演出市场：各类营业性演出场所。

1. 出版物经营单位：书店、印刷厂等。

1. 旅游服务单位​：旅行社及服务网点等
1. 新兴业态​：剧本杀场馆、电竞酒店等
（二）检查内容

1. 经营资质：是否取得相关行政许可，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内，是否按许可范围经营，是否悬挂许可证等。

1. 安全生产：消防设施是否齐全有效，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用电用气是否规范，是否制定应急预案并开展演练等。

1. 经营行为：

1. 娱乐场所是否接纳未成年人，是否超时营业，是否存在低俗色情等违法违规内容。

1. 演出场所是否未经审批举办营业性演出，演出内容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存在假唱、假演奏等行为。

1. 出版物经营单位是否销售非法出版物（如盗版书籍、淫秽色情读物等），是否按规定备案进货渠道。


三、检查安排

（一）检查时间

1. [bookmark: _GoBack]日常检查：每月开展2次，对辖区内文化经营单位进行常态化巡查。

1. 专项检查：

1. 重大节假日（如春节、国庆、寒暑假等）前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安全生产和市场秩序。

1. 结合文化市场突出问题整治工作，不定期开展专项检查，如针对非法出版物、低俗演出等问题的专项整治。

（二）检查方式

1. 现场检查：执法人员到文化经营单位现场进行实地核查，查阅相关资料，查看经营场所状况。

1. 联合检查：联合市场监管、公安、消防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形成监管合力，针对复杂问题进行集中整治。

（三）检查人员安排

成立多个检查小组，每组由 2 名以上执法人员组成，执法人员需持证上岗，严格遵守执法程序和纪律。

四、工作要求

1. 严格执法程序：检查人员在检查过程中，要出示执法证件，告知检查内容和依据，做好检查记录，对发现的问题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给被检查单位。

1. 规范信息公示：按照文化市场涉企行政检查公示专栏的要求，及时、准确公示检查计划、检查结果等信息，接受社会和企业的监督。

1. 注重服务指导：在检查过程中，要加强对文化经营单位的法律法规宣传和业务指导，引导其规范经营，提高守法经营意识。

1. 严肃工作纪律：检查人员要严格遵守廉洁自律规定，不得接受被检查单位的宴请、礼品等，不得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对违反工作纪律的人员，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通过本检查计划的实施，将进一步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监管，有效遏制违法违规行为，营造健康、有序、繁荣的文化市场环境。

